
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8年市属高校产学研成果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根据我市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和《2018年市教育局高等教育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工作要点》安排，为鼓励高校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引导和推动高校科研成果本地转化，我局将于2018年开展市属高校产学研成果申报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1.加大激励引导。各校要贯彻国家和省、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鼓励广大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积极申报，不断提高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能力。
2.坚持服务地方。重点支持与武汉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重点支持产业相关的成果，包括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激发高校服务教育精准扶贫、服务地方发展的活力和功能。
3.坚持落地转化。为提高成果转化率，对合作方有资金投入的项目给予倾斜，项目完成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3年，合作方应为在汉企事业单位。
二、申报要求
1.申报对象：未申报过市属高校产学研成果或已完成产学研课题结题的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
2.成果要求：研究成果基本成型、转化前景明朗，经济效益可预期。
3.立项时间： 2018年6月1日。
4.组织要求：学校要广泛动员符合条件的教师和人员进行申报，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要对成果质量和结题时间进行重点把关，校内进行自评排序后统一上报。各校申报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在校教师的2%。我局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公布结果。
5. 报送要求：请于2018年3月2日前将材料报送我局高教处，包括：（1）每个项目的成果申请书3份，电子稿1份；（2）汇总表1份，电子稿1份。汇总表应认真校对并由学校相关负责人签字盖章后再行上报，“完成时间”一栏按照“20××年××月”的格式填写。
6.编号要求：所有申请书应在右上角统一编号，编号时应加上学校代号。江汉大学代号为“J”，武汉商学院代号为“S”，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代号为“R”，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代号为“C”。
附：1.市属高校产学研成果申请书
          2.市属高校产学研成果汇总表
联系人：市教育局高等教育处何薇；电话：65608593

电子邮箱：wuhan9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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